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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十题：监管财务公司的运作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叶刘淑仪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本人近日收到多宗投诉，指财务公司批出贷款时过于宽松，例如向没

有收入或信贷记录的青少年批出大笔贷款，这对青少年的成长造成不良影

响，而其父母最终很有可能须代他们还款。此外，据报有外籍家庭佣工在

向财务公司借贷后离港，财务公司在追讨欠款时经常对有关佣工的前雇主

造成滋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根据《放债人条例》（第１６３章）、《放债人规例》及其它相关

法例， 
 
（ｉ）财务公司是否可以向没有收入或信贷记录的人士放债； 
 
（ｉｉ）财务公司须否按一套特定的准则或程序审批青少年及外籍家庭佣

工的贷款申请；及 
 
（ｉｉｉ）当财务公司向明显欠缺还款能力的人士放债而该等人士无法还

款时，借贷双方的法定权益分别为何； 
 
（二）政府未来在研究本港的金融改革框架时，会否考虑一并检讨及修订

《放债人条例》，以期更有效地保护市民的权益；及 
 
（三）鉴于部分财务公司同时接受存款而有关存款全数受政府保障，政府

有否评估由于无需担心该等财务公司的财政状况及稳定性，市民把大量款

项存到这些公司以赚取高息，以致财务公司因资金充裕而大举放债的情况

有否出现？ 
 
 



答复： 
 
主席： 
 
  我的回复如下： 
 
（一）（ｉ）及（ｉｉ）现时《放债人条例》并没有规管财务公司不得向

某些人士放债。不过，条例有规定放债人须向借款人及其保证人清楚列明

有关贷款条件及还款的安排。另一方面，香港的持牌放债人公会已发出《放

债营运守则》，要求放债人在批核贷款的过程中，必须对申请人进行信贷

评估，并考虑其还款能力，才可批核贷款。 
 
  此外，若放债人涉及不良放债行为，或违反其发牌条件，或其业务以

违反公众利益的方式经营等，法庭可就有关情况作出命令，将放债人的牌

照撤销或暂时吊销。 
 
  至于问题内提及的滋扰行为，现时警方会根据多项其它法例条文处理

收债公司以非法手法收取债务的问题。 
 
（ｉｉｉ）若有关借贷协议符合法例的要求，放债人有权按协议向借款人

追讨款项。但根据《放债人条例》第２５条，若法庭信纳有关交易严重违

反公平交易的一般原则，法庭在考虑所有情况后（例如借款人的年龄、经

验、办事能力，以及在达成交易时借款人所受财务压力的程度及性质等），

可作出适当的命令或指示，包括重新商议协议的条款或借贷双方的权利，

使双方均获公平对待。 
 
（二）我们暂时没有计划检讨《放债人条例》。不过，政府当局会密切留

意有关法例执行的情况。 
 
（三）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纪录，在《放债人条例》下注册

的财务公司，没有任何一家为《银行业条例》下获认可的接受存款公司。 
 
  在监管接受存款公司方面，金管局要求它们按照审慎经营的原则从事

放款业务，包括不应向没有收入或信贷记录的学生或年青人过度信贷。金

管局会透过其日常审查工作，监察接受存款公司的放款手法是否符合审慎

经营的原则。 
 
 



  金管局在二○○八年十月十四日推出百分百存款保障，并且加强监察

认可机构的存款有否不寻常的快速增长。在二○○八年十月十四日至二○

○九年十月底期间，银行业存款总额增加了１１.６％，其中接受存款公司

的存款额上升了１２.２％，增幅与银行业整体数字相近。在此期间，银行

业贷款总额下降了４.４％，而接受存款公司的贷款额则减少了１４.０％。

这些数据显示，整体而言，接受存款公司并没有因百分百存款保障推出而

增大其贷款业务。  

完  


